
粤人社函〔2025〕255 号

关于加强防范工伤保险专项经费
管理使用风险的提示函

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堵塞工伤保险专项经费管理漏洞，严格防范基金使

用风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广

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广东省工伤保险专项经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（粤人社规〔2023〕7 号）及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

贪占工伤预防费的风险提示函》（人社厅函〔2025〕20 号）等规

定，结合审计发现问题和工作实际，现就加强防范工伤保险专项

经费管理使用风险有关事项提示如下：

一、警惕专项经费支出风险，严守使用边界

（一）警惕三项经费共同支出风险。需警惕将专项经费用于

兴建、改建办公场所或形成固定资产，以及支付人员经费、运行

费用、管理费用的行为，此类支出易引发基金挪用风险。根据规

定，坚决杜绝将工伤保险基金用于投资运营、发放奖金或挪作其

他用途等违反基金专款专用原则行为。超范围、超标准支出，直

接提取费用、以拨代支，超预算支出或跨年度结转当年预算等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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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均可能导致基金违规支出，应高度警惕。任何超出法律法规

使用范围及要求的费用支付，都不符合基金管理规定，存在违规

风险，应坚决杜绝。

（二）警惕工伤取证费支出风险。违反规定变相支付法律服

务费（包括聘请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服务费及工伤认定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等法律服务费）的行为，不符合工伤取证费使用规范，

存在滥用风险。根据规定，虚开发票，或支付与工伤事故调查取

证业务无关的交通食宿费用（如与调查无关的事项、个人因私出

行等产生的费用），以及重复支出已包含在第三方辅助服务费内的

交通食宿费等，均属于违规支出，需重点防范。违反规定变相支

付工伤调查取证辅助服务中的人员经费，以及调查设备（照相、

摄像、录音、数据存储设备、电脑、交通车辆等）的购置、租赁、

维修费用，存在管理风险。支付聘请专业机构开展超出工伤调查

取证范围的费用，或将工伤认定主责主业全部委托第三方等工伤

认定不规范行为，需警惕杜绝。以调查取证辅助服务之名，支付

与工伤认定等工伤保险无关的其他业务费用，属于典型的超范围

使用经费，存在滥用风险。支付聘请医疗、法律等有关人员对疑

难、典型工伤认定案例进行分析、评估、论证所需会议费用，支

付工伤认定业务的档案管理费用，以及工伤认定文书信笺购置及

印章篆刻费用，均不符合工伤取证费使用范畴，根据工作要求不

应再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出。

（三）警惕劳动能力鉴定费支出风险。超出标准支付劳动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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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鉴定专家劳务费，可能导致经费浪费和违规，存在支付不规范

风险。违反规定变相支付受委托现场鉴定服务机构的人员经费，

以及设施建设或维修、设备采购或租赁、水电费等费用，易造成

经费支出超过使用范围，需重点防范。支付劳动能力鉴定业务的

劳动能力鉴定档案整理存储、管理费，支付聘请医疗、法律等人

员开展劳动能力鉴定案例分析、标准研讨的会议费用，支付超出

专家上门鉴定业务范围的交通食宿费，支付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培

训费用，以及劳动能力鉴定文书信笺购置及印章篆刻费用，均不

符合劳动能力鉴定费的使用范畴，根据工作要求不再纳入工伤保

险基金支出。

（四）警惕工伤预防费支出风险。需警惕将工伤预防费安排

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、卫生健康部门、应急管理部门、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外的政府部门使用（国家特别规定除外），此

类行为可能导致经费使用主体不规范，存在滥用风险。根据规定，

支付工伤预防领域以外的媒体宣传、政策咨询、公益广告、知识

竞赛等项目费用，以及非工伤预防宣传的成品、资料制作购买费

用，均属于超范围支出，需严格管控。支付邀请专家开展工伤预

防项目研究、专题调研或咨询指导费用等偏离工伤预防费使用方

向的行为，存在违规风险。支付用人单位职工预防性职业健康检

查费用、与工伤预防无关的其他培训项目费用等不符合经费使用

要求的行为，需重点防范。变相用工伤预防费发放人员补贴、津

贴、奖金等，属于典型的违规使用行为，存在挪用基金风险。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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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开展项目时勾结企业虚开发票套取费用，或虚构项目、签订

虚假合同违规支出，以及开展未列入预算计划的项目等行为，均

属于严重违规，可能涉嫌违法，需坚决杜绝。违反政府采购规定，

直接实施未招标的工伤预防项目，存在程序违规风险，易引发廉

政问题，需高度警惕。

二、强化专项经费管理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风险防控意识，严格执行相关规定。各地各单位

要深刻认识工伤保险基金管理的严肃性，切实扛起主体责任，全

面掌握上述风险点及相关要求，坚决杜绝违规使用专项经费现象，

确保基金专款专用、安全规范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检查，及时整改问题。要结合《广东省打击

社保领域中介机构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》部署的工伤

保险自查自纠要求，在今年 9 月底前对包括专项经费管理使用在

内的相关工伤保险工作开展自查自纠，对照上述风险提示逐项排

查，对发现的不规范问题要尽早整改，举一反三堵塞管理漏洞。

强化对基层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，对使用专项经费的应急、卫

健等部门提示工作风险，严格专项经费审批流程，提高使用效能，

确保依法高效使用专项经费。

（三）健全长效机制，规范管理使用。汲取典型问题教训，

结合本地实际，完善与风险防控要求相适应的本地经费审批、事

中事后监管、违规问责等机制。系统推进相关工作改革，形成协

同高效的管理体系，保障工伤保险基金健康运行。工作中遇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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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向省厅反馈。省厅将适时对风险防控要

求执行情况开展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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